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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

人類學系考試防疫注意事項 
 

    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」防疫期間嚴防群聚感染，訂定本系個人申請第二

階段甄試防疫注意事項如下： 

一、考試防疫措施處理原則 

 (一)為防範新冠肺炎於校園內散布，本校校總區各校門出入口自109年3月30日起進行門禁管

制，考生須隨身攜帶身分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以供查驗。 

1.考生於報名完成後，隨即於報名系統可印出「考生通行證」（如附件1）及「考生健康聲明

切結書」（如附件2）二份防疫用之出入文件。 

2.考生應試時應攜帶「考生通行證」、「考生健康聲明切結書」(切結書須經考生及監護人簽

章)及「身分證件正本」應考。 

(1)「考生通行證」專供本校各出入口大門之人員查驗。 

(2)「考生健康聲明切結書」須交予各學系試務人員，俾得進入系館及試場應考。 

 (二) 考生應試前須繳交參加本系甄試之「健康聲明切結書」及配戴口罩，否則不准入場。 

1.請考生來校應試時須繳交「健康聲明切結書」(含旅遊史及相關切結)： 

(1)在考試當日前14天內，有去過第一、二級流行地區（含轉機）或有第一、二、三級旅

遊疫情建議地區之旅遊史者，應主動通報。 

流行地區以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s://www.cdc.gov.tw/最新資料為準。 

(2)「考試當日前14天內之算法」例如：某系為4月18日辦理甄試：則以18-15得該日期，

寫為「確定於109年4月3日（考試當日前14日）以後未曾前往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公

告之二級（含）以上流行地區….」。 

2.無法參加甄試之「居家隔離」及「居家檢疫」者配合留在家中，不得應試；若為「健康追

蹤及自主健康管理」者，則應至隔離考場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。 

 (三)考生及工作人員之健康管理 

1.體溫量測及安全措施：本校報名須知有明載以下規定。 

(1)考生應落實自我健康狀況監測，並應配合本校人員量測體温，如有發燒及咳嗽等呼吸

道症狀，應主動告知試務人員處理。 

(2)為配合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，考生依本系規定提早10分鐘時間來校報到，並依試務人

員指示進入試場或停留於等候區。 

(3)考生進入考試大樓後及考試期間應全程配戴口罩(惟在試務人員或監試人員查驗身分

時，則請考生依指示脫下供查驗)。 

(4)請陪考人員勿進入試場教室或考生等候區等教室場所，本校不設置陪考人員休息室，

請至考區大樓外之通風區域等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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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 

109 學年度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
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 

考生通行證  

 

報考學系： 

本校報名編號： 

考生姓名：  

 

 

一、 本校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訂於109年4月

15日(星期三)至4月26日(星期日)之期間，各學系組依109學年度大學「個人

申請」入學招生簡章訂定日程辦理，考生應詳閱簡章、本校招生須知，並依

該報考學系組規定之時間準時應試。 

二、 考生務必攜帶本「通行證」、「考生健康聲明切結書」(須經考生及監護人

簽章)及「身分證件正本」應考。 

1、 本「考生通行證」專供本校各出入口大門之人員查驗。 

2、 「考生健康聲明切結書」務必交予各學系試務人員，俾得進入系館及試

場應考。 

三、 為減少考場周邊人員聚集、降低感染的風險，考生考試當天陪考的親友勿超

過1人，陪考人員請攜帶「身分證件正本」，於進入本校各出入口大門時，

憑考生之「通行證」與考生一同接受查驗，始得進入本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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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

考生健康聲明切結書 

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，來校參與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

試之考生務必詳實填寫下列資料，並於考試當日繳予各學系試務人員，方得進入試場。 

本校報名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     甄試日期：109年______月______日 

報考學系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考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 

請先填寫以下問題(全部必填) 

1. 最近 14天內是否曾經出國（含轉機）？ 

□無 

□有，請寫明國家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 最近 14天內是否出現以下症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發燒(≧ 37.5 oc) □咳嗽 □喉嚨痛 □流鼻水 □呼吸道窘迫症狀(呼吸急促、呼吸困難)  

□肌肉或關節酸痛  □腹瀉 □頭痛 □喪失嗅、味覺 □其他症狀__________________   □無 

3. 您或您家屬是否曾與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患有接觸？                □是   □否 

4. 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離個案？          □是   □否 

5. 您身邊是否有其他 2人以上出現上述類流感症狀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 □否 

 

上述問題經填寫後，考生如並未列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「居家隔離」及「居家檢疫」之對象個案者 

考生應聲明: 

上述資料皆為正確，考生參加國立臺灣大學109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

目甄試，確定於本校系考試當日前14日以後未曾前往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局公

告之二級以上流行地區，亦非屬衛生福利部須「居家隔離」及「居家檢疫」之

對象，倘有隱匿或不實，考生本人及監護人均願自負相關法律上責任。 

此致 

國立臺灣大學 
考  生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監護人：_        （簽章） 

本校係依相關醫療及防疫法令，基於公衛或傳染病防治、保健醫療服務及其他法定義務之目的蒐集、處

理、利用以上個人資料，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使相關權利，本校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以

上個人資料進行妥善保護。據上列簽名您已同意並瞭解本校蒐集、處理或利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。 


